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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高中職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國立宜

蘭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以一百一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新生為實施對象。 
三、 本校大學部優秀新生之獎勵方式及資格如下： 

（一） 參加本校該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單獨招生管道，依本校公告之錄取名單，

錄取結果為各學系正取第一名且註冊入學之新生，或設籍於宜蘭縣、花蓮縣

及台東縣滿三年、或畢業於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境公私立高中職學校

者），錄取結果為各學系前三名且註冊入學之新生，發給獎學金四萬元（分

八學期發給，每學期五千元）。 
（二） 參加該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或申請入學管道分發本校且註冊入學之新生，

依其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成績予以獎勵： 

1、學測任四科成績達滿級分者，發給獎學金二百萬元（分八學期發給，每學

期二十五萬元）。 
2、學測任三科成績達滿級分或任四科成績達頂標者，發給獎學金五十萬元

（分八學期發給，每學期六萬二千五百元）。 
3、學測任三科成績達頂標或任四科成績達前標者，發給獎學金二十四萬元

（分八學期發給，每學期三萬元）。 
4、學測任二科成績達頂標或任三科達前標者，發給獎學金八萬元（分八學期



發給，每學期一萬元）。 
（三） 參加該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管道分發本校且註冊入學之新生，依本校公告

之錄取名單，各學系正取生第一名者，發給獎學金四萬元（分八學期發給，

每學期五千元）。 
（四） 參加該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分發結果為各學系第一名且註冊入學之新生，

或設籍於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滿三年、或畢業於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

縣境公私立高中職學校者），分發結果為各學系前三名且註冊入學之新生，

發給獎學金四萬元（分八學期發給，每學期五千元）。 

（五） 參加該學年度四技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分發結果為各學系第一名且註冊入

學之新生，或設籍於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滿三年、或畢業於宜蘭縣、花

蓮縣及台東縣境公私立高中職學校者，分發結果為各學系前三名且註冊入

學之新生，發給獎學金四萬元（分八學期發給，每學期五千元）。 

（六） 前開獎勵對象均不含以外加名額錄取之新生。 
（七） 若同時符合多項獎勵資格者，以最高獎勵金額獎勵之。 
（八） 符合資格之新生，入學當學期未完成註冊者，取消其獎勵資格；入學當學期

開學前休學或辦理保留入學者，保留其獎勵資格。入學後如有辦理休學、退

學之情形，或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百分之二十，或有記過之懲

處紀錄者，該學期自動喪失獎勵資格。 
（九） 提前畢業之學生，其未領迄之獎學金將於完成畢業離校手續後發給。 

四、 符合第三點各項規定者，由教務處於每學期註冊截止日後，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獎

學金發放事宜。 

五、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